         報  告   
主旨：請同意學生        (電機四  , 學號           )至    大學      系暑修112學年度第二期「         」  學分，及格後可以抵本系「           」   學分，以期順利畢業。
說明：1.
      2.檢附     大學      系暑修「         」課程大綱，及校際暑修選課申請單，敬請核示。
    敬陳
任課教師 :
系 主 任 :
院    長 :
教 務 處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： 
學號 : 

系級 :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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